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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制计时工资存在的问题及改进

王秋英

（北京工业大学通州分校，北京 101101）

【摘要】事业单位采用的计时工资制度因计算方法的差异导致相同的工作天数不能取得相同的工资数额。计

时工资应当用当月的实际工作天数占应工作天数的比例来计算，而不应用法定的月计薪天数21.75天计算工资；加
班加点工资和法定假日工资应当采用月平均工作天数20.83天折算日工资和小时工资。
【关键词】计时工资；正算法；倒算法；月计薪天数

计时工资是指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来支付工资的

一种制度。在成本会计中讲到了计时工资核算的两种方

法：一种是正算法，即按照职工的出勤天数来计发工资；

另外一种是倒算法，即从每月的工资总额中扣除缺勤天

数的工资来计发工资。从理论上讲，计算同一个职工同一

个月的工资数额，无论正算还是倒算，结果应该一样，但

实际上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不一样。

一、计时工资两种计算方法存在的缺陷

目前，计时工资有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正算法，每

月工资额=每月标准工资/21.75天×当月实际出勤天数。
另一种是倒算法，每月工资额=每月标准工资-当月缺勤
天数×每月标准工资/21.75天。公式中的当月实际出勤天
数指工作日出勤天数，不包括公休日和法定节假日；公式

中的当月缺勤天数指未出勤的工作日，不包括公休日和

法定节假日。

1. 缺陷一：工资计算公式本身存在异常情况。从两种
计时工资计算的方法来看，正算法在当月实际出勤天数

超过21.75天时，应发工资额>月标准工资额；倒算法在当
月缺勤天数超过 21.75天时，应发工资额<0，出现职工需
要倒贴钱给单位的异常情况。这就说明工资计算公式本

身存在缺陷。

笔者以 2014 ~ 2017年四年的工作日数和计薪天数
（详见表1、表2）来做比较验证。

从表 1和表 2来看，2014 ~ 2017年的各月中工作天数
超过或者低于月平均计薪天数21.75天（261/12）的情况都
会出现。因此，不管是以正算法还是以倒算法来计算当月

工资，都有可能出现上述两种异常情况中的一种。

2. 缺陷二：工资计算结果不一致。除两种工资计算公
式本身分别存在缺陷之外，在相同情况下，用两种工资计

算方式所得出的结果也可能不一致。现举例验证如下：

例：某职工月标准工资为3 000元，当月应出勤20天，
当月实际缺勤一天。按照正算法，其应得到的工资额取整

后为2 620元（3 000/21.75×19）；按照倒算法，其应得到的
工资取整后为2 862元（3 000-3 000/21.75×1），两者相差
242元（2 862-2 620）。工资计算方法不同导致结算结果不
同，这也导致实际工作中不断产生工资纠纷问题。

那么，原因何在呢？

从计时工资的计算公式来看，无论是正算法还是倒

算法，假设计算出的结果都一样，那就隐含着这样一个条

件：当月出勤天数+当月缺勤天数=21.75（天）。从表1和表
2可看出，各月的工作天数不尽相同，计薪天数也不同；而
且出勤天数、缺勤天数是实际的工作天数，计薪天数是全

年总工作天数扣除 11天的法定节假日天数后再除以 12

月计薪天数

20天

21天

22天

23天

合计

2014年

2个月

3个月

3个月

4个月

261天

2015年

1个月

3个月

6个月

2个月

261天

2016年

0个月

5个月

5个月

2个月

261天

2017年

2个月

3个月

4个月

3个月

260天

表 1 2014~2017年的计薪天数

月工作天数

17天

18天

19天

20天

21天

22天

23天

合计

2014年

0个月

1个月

0个月

3个月

6个月

0个月

2个月

250天

2015年

1个月

0个月

1个月

1个月

6个月

1个月

2个月

250天

2016年

0个月

2个月

0个月

2个月

4个月

2个月

2个月

250天

2017年

0个月

2个月

1个月

1个月

4个月

2个月

2个月

249天

表 2 2014~2017年的工作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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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后得到的平均数。可见工作天数与计薪天数本身就

存在差异，因此使上述假设成立的必要条件“当月出勤天

数+当月缺勤天数=每月法定计薪天数”不能成立，从而致
使计时工资的正算法和倒算法的计算结果不会一定相

同。

3. 缺陷三：每月平均计薪天数21.75天的概念意义不
大。平均计薪天数 21.75天中包括正常工作天数和法定节
假日的天数，用21.75天/月来折算出日工资相当于承认法
定节假日应该工作并计算工资，反之，处于休息状态的法

定节假日因为不工作要扣工资，而实际的法定节假日为

带薪休假。但问题是休息的法定节假日计薪，并未增加或

减少当月的工资额。当月工资额依然固定不变，各月的总

天数也不变，法定节假日的增加和减少实际是各月份内

工作天数和休息天数的此增彼减。法定节假日实际是国

家允许的可以休息但不扣工资的工作日，等同于公休日。

既然公休日不包括在计算工资的天数内，那么等同于公

休日的法定假日也不应该包括在计算工资的天数内，因

此月计薪天数的提法无太大的意义。

如果正算法和倒算法的计算结果不一致是正常的、

合理的，那么单位和职工就会从各自的角度找到有利于

自己的工资计算方法，造成单位与职工之间的工资纠纷

问题。所以，必须统一工资的计算方法，以保证单位与职

工所计算出的结果一致。

二、计时工资计算方法的改进

计算计时工资的两种方法在相同的出勤天数计算结

果不一样，说明工资计算有问题，但问题在哪里呢？再次

查看表 1和表 2，从 2014 ~ 2017年四年间，除 2016年是闰
年有 366天外，其他每年均是365天。笔者认为，每月工资
数是固定的，而每月的工作天数是不固定的，各年的总天

数也不固定，客观上造成无论怎样计算各月的日工资和

小时工资都不会一致的情况。那么能否避开各月的日工

资额和小时工资额呢？

笔者认为，按实际出勤天数占应出勤天数的比例来

计算计时工资是较为合理的，这样无论是正算还是倒算，

计时工资结果都是一致的。依此推理，将工资的计算公式

调整如下：

正算法：每月工资额=每月标准工资额×（当月实际出
勤天数/当月应出勤天数），即按照实际出勤天数所占当
月应出勤天数的比例来计算月工资额，当月的法定节假

日不包括在应出勤天数内，也不包括在实际出勤天数内。

倒算法：每月工资额=每月标准工资额×（1-当月缺
勤天数/当月应出勤天数）×100%，即按照缺勤天数所占当
月应出勤天数的比例来扣除工资，同样，法定节假日不包

括在应出勤天数内，也不包括在缺勤天数内。

下面用数据进行验证。

1. 事假工资的计算。假设某职工月标准工资 3 000

元，当月应出勤20天，实际出勤19天，事假1天，法定节假
日1天，公休日8天，计算当月工资额：
正算法：3 000×（19/20）=2 850（元）
倒算法：3 000×（1-1/20）=2 850（元）
实际出勤天数总是小于或等于应出勤天数，改进之

后，无论是正算还是倒算，职工应得工资的计算结果都是

一样的，而且不会发生当月应发工资大于月标准工资或

者职工需要倒贴单位工资的情形。

如果用21.75天当作应出勤的天数，实际出勤天数就
必须把当月的法定节假日天数加上，这样才不会把法定

节假日当作缺勤天数。如此，当月实际出勤天数就变为20
天，计算结果就会出错：

正算法：3 000×（20/21.75）≈2 758（元）（取整）
倒算法：3 000×（1-1/21.75）≈2 862（元）（取整）
从事假工资的计算结果来看，国家规定的月计薪天

数在计算工资时并不合理，不适合采用。

2. 病假工资的计算。假设某职工月标准工资 3 000
元，当月应出勤 20天，实际出勤 17天，事假 1天，请病假 2
天，法定假日 1天，公休日 8天，假设病假按60%给付工资
且病假天数不算缺勤天数，计算当月工资额：

正算法：3 000×（17/20）+3 000×（2/20）×60%=2 730
（元）

倒算法：3 000×（1-1/20）-3 000×（2/20）×40%=2 730
（元）

由此可见，正算法计算的工资结果与倒算法计算的

工资结果一致。

3. 加班加点工资的计算。按照国家劳动法的规定，加
班工资按照不低于标准工资的 200%给付，加点工资按照
不低于标准工资的150%给付。
由于加班加点属于多付出的劳动时间，所以无论是

正算还是倒算，在计算加班加点工资的问题上，都应该用

加法计算工资。既然采用的是月工资，就需要把月标准工

资折算成日工资，按照8小时/天折算成小时工资。月平均
工作天数 20.83（250/12）和月平均计薪天数 21.75选用哪
个作为计算依据呢？根据前面的讨论，用 21.75天折算不
合理，那么按每月实际工作天数折算日工资还是用月平

均工作天数20.83折算日工资呢？
从表2可以看到，2014 ~ 2017年各年各月的工作天数

从17天至 23天不等，如果按照每月实际工作天数来折算
日工资，会造成各月日工资数差异太大，给工资的计算带

来问题，也会引起职工的不满。

20.83天是各月的平均工作天数，只包括各月的实际
工作天数，不包括公休日和法定节假日。用 20.83天来折
算日工资，等于在实际工作日工作会计算工资，在实际工

作日不工作要扣工资。按照计时工资概念及劳动法的规

定，多劳多得，所以按照 20.83天折算成日工资额是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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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

假设某职工当月有 2天和 5个小时的加班加点，计算
其当月工资：

3 000/20.83×2×200%+3 000/20.83/8×5×150%≈711
（元）

4. 法定节假日工资。按照劳动法的规定，法定节假日
如果工作，按照不低于标准工资的300%计薪。法定节假日
的工资其实也是加班加点工资，因此，同前述加班加点工

资的计算一样，只要以 20.83天来折算每天每小时工资，
再乘以3倍即可。
若某职工当月法定节假日加班1天，计算其工资：
3 000/20.83×1×300%≈432（元）
综合以上各种情况下计时工资的计算，可以把月工

资额的计算列成如下公式：

正算法：月工资额=月标准工资×（当月出勤天数/当
月应出勤天数）+病假工资+加班加点工资+法定假日工
资

倒算法：月工资额=月标准工资×（1-当月缺勤天数/
当月应出勤天数）-病假应扣工资+加班加点工资+法定
假日工资

三、总结

劳动法中规定各单位自主决定工资的分配方式以及

工资水平，言外之意即工资是劳资双方的事情，国家不便

过多干涉。即便如此，且不论现在哪些收入应归入月标准

工资，工资的计算结果在相同性质的单位应该一致。加班

加点工资和法定节假日工资因为是加班，按每月 20.83天
折算每日工资数和每小时工资数，直接加在当月工资数

里，不论正算还是倒算工资都不影响。我们在计算病假、

事假月工资额时按天数比例折算应得工资，放弃运用法

定计薪天数，如此才能够达到工资计算法中正算倒算一

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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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对房地产企业税负和净利润的影响及建议

孙作林（副教授）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会计金融学院，江苏无锡 214153）

【摘要】房地产企业是目前仍没有“营改增”的行业之一。房地产企业因房价的涨跌一直备受社会关注，且因国

家宏观调控目前处于低迷状态，因此在这个时期研究房地产企业“营改增”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在

分析“营改增”对房地产企业税负影响的基础上，分析了“营改增”对房地产企业净利润的影响，并提出房地产企业

“营改增”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房地产企业；营改增；税负；净利润

一、研究背景

2012年1月1日起，国务院对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
分现代服务业进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后将试

点地区扩展到全国范围，试点行业扩大到铁路运输业、邮

政电信业等，目前仍有房地产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和

生活服务业等行业未进行“营改增”。“营改增”的意义：解

决不同商品和服务缴纳不同税种造成税负不公平的问

题；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消除重复征税，为纳税人减负；

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

2003年以来房价的上涨和控制是社会一直关注的焦
点之一，在多地城市限购限贷政策的宏观调控下，房地产

市场出现低迷状态，多地政府又相继取消限购限贷政策

来扶持房地产企业发展，在这个时候推出房地产企业“营

改增”有助于降低房地产企业税负，提高其净利润，促进

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研究房地产企业“营改增”对其税负和净利润的影

响，既可以为仍没有“营改增”行业的“营改增”提供理论

借鉴，又可以为房地产企业实施“营改增”提供决策依据。


